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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 “网络诽谤” 的法律规范

◆周斯瑾

(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辽宁 沈阳１１００００)

【摘要】网络空间绝不是法外之地,“网络诽谤”更加不可取.本文针对信息时代下的网络诽谤现象,从我国法治工作

的角度,结合«民法典»«刑法»等相关法律,主要在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两大层面上分别对民事、刑事进行了相关规定的

细化、优化.实体法层面,在民法上:对侵犯名誉权的构成要件进行了细化;网络平台的责任认定.在刑法上:提出“积

量构罪”的概念,对有关司法解释进行优化,如情节严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等,研究了智能机器人的转发

资格等.程序法层面重点强调了公诉的范围、自诉与公诉的衔接、公安机关的协助能力等.

【关键词】信息时代;网络诽谤;情节严重;名誉权;自诉转公诉

　　“自媒体时代”对人们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所谓“自

媒体时代”即每个人都可以将身边的事件通过微信、微博、

QQ等网络工具来进行发表的媒体形式。 但正所谓“祸兮

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当我们为“自媒体时代”人人

都可以充当媒体人而欢呼雀跃时，网络诽谤现象逐渐兴起。

一、网络诽谤的概念及特点

(一)网络诽谤的概念

与传统诽谤不同，网络诽谤是借助网络等现代传播信息

手段，捏造、散布虚假事实，从而达到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

(二)网络诽谤的特点

第一，传播速度快且范围广。 互联网将物理距离通过科

技不断缩短，通过互联网发表的文章、视频、图片等能够在

极短时间内被浏览、被转发、被评论。 第二，具有隐匿性。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我国网民规模达９．８９亿，其中学生占比

最多，为２１．０％。 但是这么多的网民数量，由于网络用户实

名制度没有完善，网络用户的身份便很难确定。 第三，实施

网络诽谤的成本较低。 只要在网络平台上发布虚假消息，经

过互联网的传播就会被各地网民浏览、评论，达到了损害受

害人的名誉权的目的，甚至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

二、我国关于网络诽谤的实体法规范

(一)我国关于网络诽谤的民事责任承担

对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关于“网络诽谤”

案件的分析，发现网络诽谤的目的便是侵犯他人的名誉权，

我国２０２１年颁布的《民法典》第１０２４条规定了对于民事主

体的名誉权保护，以及最高法出台的关于名誉权的解释中，

具体规定了侵犯名誉权的构成要件，主要包含了行为人主观

有过错、存在损害后果、损害后果与违法行为之间有因果联

系这些因素。

１．细化侵犯名誉权的构成要件

(１)细化侵权主体的认定。 据网络诽谤的定义可知，捏

造与散布是两个不同的行为，为并列关系，不需要全部满足

才成为侵权主体，建议分为捏造主体与散布主体，两者都属

于侵权主体，应该根据不同的程度来进行相适应的处罚。

(２)细化主观过错的认定。 在以往的案例中可以看出，

判定主观过错主要凭借发表文章的证据，通过本人的行为认

定为主观过错心理，极少有具体证据直接表明侵权行为人的

主观心理，这样的弊端是会导致有些人不是发自自身意愿，

而是受人委托或听信谗言，如果将所有主体都同等处罚的

话，会造成罪责刑不一致的后果。

(３)细化名誉权受损结果。 某案件中被告将侮辱性文字

发布至自己的朋友圈，对原告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不能证

明其名誉权受到了侵害，最终驳回上诉。 该类案件反映了

两点问题：一是关于名誉权受损结果的规定过于模糊。 二

是人们自诉过程取证、举证困难。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有

以下几点建议：第一，社会评价降低标准作为名誉受损结果

的主要判定应当合理细化。 建议具体规定社会评论标准，

从当事人的生活、职业、各方面的影响，不能仅凭相关诽谤

文章的转发量、评论、点击量等来单一作为社会评价标准与

严重危害后果的标准。 第二，捏造或歪曲事实的判断标准

需要细化。 笔者建议，明确规定虚假事实达到何种程度才

算是捏造、歪曲事实，对于不同程度地捏造和歪曲事实，并

且要根据捏造、歪曲的不同程度来进行不同程度的惩罚，从

而达到各个阶层的人对于网络诽谤的完善认知。 同时，也

要打击发表了侮辱、不当言论即使没有达到捏造程度的主

体，来防止网络空间被污染，增加网络基础设施提供者的工

作规定，并加以定期整理、训练。

２．完善网络平台治理网络诽谤现象的相关规定

对于网络平台的责任认定主要存在两大问题。 其一是

对应的网络平台责任认定不明确，例如，吴某被在某平台诽

谤，将该平台公司告至法院，最终以该被告不是平台管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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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者驳回上诉。 其二是网络平台解决用户侵权能力不足。

(１)完善网络平台的责任认定。 完善《网络安全法》侵

权后的具体维权途径，在用户协议中明确规定应负责的网络

经营、管理者，并且在合宪性的前提下，要及时为受害人提

供相关证据，对其实施主体警告删除不实信息，允许在一定

期限内禁止该账号的使用。

(２)完善网络平台的管辖权规定。 最高法关于民事诉讼

的解释中特别规定了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侵

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行为的目的地可以作为

管辖地。 因此，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互联网法院，即使

是一般法院，若在该地实施网络诽谤，也应当审理案件，不

允许驳回自诉请求。

(二)我国关于网络诽谤的刑事责任承担

１．优化关于网络诽谤的司法解释

根据法条分析，我国针对网络诽谤的现有法条较缺乏，

主要是将“网络”与“诽谤”分开，《刑法》第２４６条规定了

诽谤罪的定罪量刑、最高法、最高检关于网络诽谤刑事案件

的解释，在查阅相关案例后发现，不少刑事案件与司法解释

有着联系。 例如，侯某以网络诽谤为由上诉被告，法院以

其提交证据达不到“情节严重”中点击量、浏览量未达到五

千次以上，被转发量未达到五百次以上的规定驳回上诉，反

映了目前我国司法解释急需优化。

(１)优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界定。 构成网络诽谤

的首要条件便是真实捏造了事实，在上升到刑法层面的捏造

应当不只造成侵犯名誉权的结果，强调捏造程度较恶劣且主

观心态以故意为主，造成了刑事层面的损害结果，应当利用

刑事责任救济。

(２)优化“情节严重”的判断标准。“诽谤信息转发５００
次”的“量”应采取实质解释。 从形式解释上来看，只要构

成了转发５００次的事实便可以构成刑事责任，但在一定程度

上违背了犯罪主体的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建议使用实质

解释，不能根据“脱水数据”来作为其判断标准，减少“积

量构罪”的观念于司法解释中，会造成入罪门槛较低的现象

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３)优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规则。“严

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与其他罪名之间往往存在冲突

和竞合关系。 由于网络诽谤本身目的是侵犯名誉权，《刑

法》认定为轻罪即“不告即不理”，但书中又写到严重危害

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要转为公诉案件审理。 由此可见，

违背了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如果行为人发布了多个

言论，对个人的名誉产生侵害，只是行为人侵害社会或国家

的工具，真正目的是损害国家利益，犯罪的手段行为此时可

以被犯罪的目的行为所吸收，对此类犯罪可以依据目的行为

涉及的国家安全犯罪或社会管理秩序犯罪的相关罪名提起

公诉。

２．明确关于网络诽谤犯罪主体的认定

在复杂的“自媒体时代”完成网络诽谤的主体，主要包

括：制造虚假事实者、发布散布虚假事实者、虚假信息传播

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强调对于上述主体应该同时满足主观

故意及行为恶劣、损害结果严重才可作为犯罪主体。

三、我国关于网络诽谤的程序性设计

(一)网络平台处理网络诽谤的程序性规定

网络平台作为诽谤内容的载体，对于治理网络诽谤现象

起着“桥梁纽带”作用，不仅要细化相关的立法制度，还要

明确司法的具体措施。

１．明确受害人的具体维权方式

对于涉及网络平台的网络诽谤案件，首先应当明确用户

协议中该平台的救济措施，该用户平台应根据规定程序适当

满足受害人请求、对实施主体进行警告处理，并在系统中保

存涉案用户的信息，重点监督，保存相关证据。 若有司法

机关的涉入，应当紧密配合，不得擅自删除相关证据。

２．加强网络平台与司法机关的协作

为了提高司法效率，竭力保护人们的权益，若存在网络

平台独自解决网络诽谤案件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建议建立专

门的行政小组来审核案件，来进行主机上交、审核。 审核

通过的允许其转交给公安机关、司法机关来进行审理，并全

力配合其工作，提交相关证据。

(二)司法机关处理网络诽谤的程序性规定

１．完善网络诽谤的公诉程序规定

从２０２１年的杭州女子被网络诽谤与快递小哥出轨事件

由自诉转为公诉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司法机关的程序规则需

要完善。

(１)完善公诉的立案范围。 随着“营销号”等很多新型

网络诽谤现象的出现，公诉的立案范围更是急需规制，建议

扩大原有的公诉范围，针对社会争议较大的问题、引起网络

空间混乱、提供证据相对困难的案件都应该利用公诉解决。

允许以小区为单位上报网络诽谤公诉解决的案件，并统一上

交给司法机关，公布名单，满足意思自治的原则。

(２)完善特殊与普通主体具有的公诉程序。 根据近几年

的案例统计发现，许多相关案例为“诽官案”，即利用舆论

在网络上诽谤，其特殊主体如：官员、公众人物等，而该规

定的不明确性，会造成这类案件都上升为公诉案件，这会导

致越来越多的人滥用公诉权，增加司法机关的负担。

第一，针对特殊主体的网络诽谤事件，建议采取适当平

等原则。 提高转为公诉的门槛，保证不违背宪法的基础

上，建立专门的司法程序，于大众面前进行审理，若不是诽

谤，应当加大惩治力度；若是诽谤，对实施主体进行警告，

若多次触犯应当剥夺其监督与批评权。 第二，划分特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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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普通主体的诽谤罪公诉程序。 如雷某诽谤村委会支部

书记存在贪污行为，对其受害人、该村的生活秩序造成了不

小的伤害，降低了该地的上级部门公信力。 针对该种现

象，笔者建议应当尽快出台针对特殊主体被网络诽谤的法律

法规与司法流程，尽量采取公诉手段，准确查明诽谤内容是

否属实。 若被告人属于司法部门，采取回避制度，保证公

平公正对待该类案件，同时，及时解决相关部门的人员缺乏

的问题，保证不影响其社会秩序和上级部门的公信力。

２．明确自诉与公诉间的衔接

网络诽谤案件本身是“不告即不理”的自诉案件，但是

在实际生活中，自诉条件很难达到，尤其是证据的难以取

得，不仅如此，自诉案件的维权成本相对较高。 因此，自

诉转化为公诉的研究是指日可待的。

(１)明确自诉转公诉的条件。 建议在司法部门成立专门

的小组针对自诉转公诉的案件，结合受害人的实际情况与事

实行为明确条件并进行公示，准许自诉人提供相关证据来提

交申请。

(２)明确自诉转公诉的方式。 在自诉案件中存在举证责

任倒置的问题，即证据需要被告人或网络平台来提供或承

认。 但是在现实中，这种理论基本是难以实施的。 因此，

笔者认为应当将网络诽谤案件中较严重案件转化为公诉案

件，但前提是仍要遵循自诉人的意见，以自诉人的意见为

主。 自诉转公诉的途径包括：①被害人撤回起诉。 ②法院

裁定并驳回起诉。 ③合并审理。 ④法院直接裁定决定终止

审理。

(３)明确自诉转公诉的流程。 建议简化自诉转为公诉的

衔接流程。 由于自诉案件本身就存在程序复杂、司法效率

低下的问题，那么将自诉转化为公诉的目的是提高司法效

率。 因此，建议在地方法院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系统，将案

件直接传送到指定法院，在自诉人同意后便可直接进行案件

的公诉程序。

３．细化公安机关的协助能力

(１)细化公安机关“取证辅证权”的规定。 在现实中，

提供证据困难的情况还是较多的。 例如，谢某在提交材料

之时，也提交了申请协助的申请书，要求公安机关协助调查

取证，腾讯公司无法提供证据。 而公安机关只是辅助，不

能擅自强行采取措施，若有与案件极为重要的证据，应当先

向上级汇报情况，在得到批准过后方可采取强制措施。 在

必要情况下，也应当协助“举证责任倒置”的审理情况。

(２)细化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沟通协调。 建议成立专

门小组联系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将行政管理不足的案件直

接移交到检察机关进行审理，提高司法效率，简化司法流

程。 将管辖地区分别以侵权行为发生地、传播地、结果地

分别授予不同程度的管辖力度，并且建议在司法解释中，明

确诽谤罪应由不同层级的检察院逐级审批并作出相关意见。

四、结束语

除了上述意见，在其他层面也应有一定的解决措施，建

议加大对未成年人实施网络诽谤的责任承担力度，建议将网

络素质教育进行学科化管理。 尤其是针对可以发表个人意

见的平台，要根据使用主体的年龄来转化为“未成年人模

式”，推送健康、正确的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要限制未成

年人散布消息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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